	行政相对人名称：
	陈**

	身份证号：
	130531********3636

	住址：
	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********

	行政处罚决定文书号：
	[bookmark: _GoBack]京东东华门街道罚字[2024]2013号

	处罚依据：
	《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》第四条

	处罚类别：
	罚款

	处罚内容：
	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

	处罚决定日期：
	2024/8/15

	处罚机关：
	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东华门街道办事处

	信息发布时间：
	2024/8/22







